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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65 股票简称：*ST宁科 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62

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涉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：

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公司）

整体债务规模为 21.64亿元、其中逾期债务总规模为 18.10亿元，涉诉债务规模

为 18.43亿元，除子公司宁夏华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华辉环保）

及其全资子公司宁夏天福活性炭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宁夏天福）的银行账户

外，公司及宁夏新日恒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恒力国贸）大部分银

行账户被冻结。虽宁夏中科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中科新材）银行

账户已全部解冻，但公司目前严重缺乏用于偿债的资金和流动资产，结合目前

债务风险巨大的情况，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面临严重的负面影响，不能清偿到期

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具备破产原因。

●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审结未执行阶段。

●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

● 涉案的金额：17,946,405.40元及案件受理费等。

●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2024年公司已按照相关会计准则等规定

对 2024年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计提预计负债 106.72万元，根据判决结果

补提诉讼费用等 421.55万元。对 2025年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计提诉讼费

用等 1,077.54万元。

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

因未及时披露子公司中科新材增资计划进展情况、重大诉讼事项、业绩预告

更正公告、公司实际控制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等事项，杨田等 55名股民作为

原告分别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《民事起诉状》，对被告

公司等相关责任主体提起诉讼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3日披露的《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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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新增及累计诉讼、仲裁情况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4-167）。

二、本次诉讼的判决情况

公司于近日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55 个案件的

《民事判决书》（2024）宁 01 民初 332 号、335-337 号、345-351 号、392-394

号、409-413号，（2025）宁 01民初 16-19号、23-26号、37-45号、64-82号（注：

其中（2024）宁 01民初 392号被法院驳回），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

法院对上述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判决、裁定如下：

公司赔偿杨田等 55名原告投资损失合计 17,946,405.40元，公司负担案件受

理费合计 205,693.73 元，其中（2025）宁 01 民初 23-26 号中被告吴江明被判承

担原告投资损失连带责任合计 980,629.06元、案件受理费连带责任合计 17,274.00

元。

三、本次披露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等的影响

2024年公司已按照相关会计准则等规定对 2024年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

件计提预计负债 106.72万元，根据判决结果补提诉讼费用等 421.55万元。对 2025

年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计提诉讼费用等 1,077.54万元。

四、相关风险提示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整体债务规模为 21.64亿元、其中逾期债务总规模

为 18.10亿元，涉诉债务规模为 18.43 亿元，除子公司华辉环保及其全资子公司

宁夏天福的银行账户外，公司及恒力国贸大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。虽中科新材银

行账户已全部解冻，但公司目前严重缺乏用于偿债的资金和流动资产，结合目前

债务风险巨大的情况，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面临严重的负面影响，不能清偿到期债

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具备破产原因。

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，相关公司信息均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

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，公司将严格按

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。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

性投资，并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二〇二五年五月一日


